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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府教督发〔2022〕1 号 

 

 

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

关于印发重庆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

督导评估工作规划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两江新区管委会、重庆高新区管委

会、万盛经开区管委会： 

《重庆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规划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8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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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

督导评估工作规划 

 

为巩固提升我市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，稳步推进

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，办好人民

满意的教育，根据《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》《重庆教育现代化

2035》、《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

办法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17〕6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

筹推进区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渝

府发〔2017〕43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县域义

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

70 号）精神，以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相关工作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认

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立足新发展

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

展格局，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，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，按照

“统筹规划、城乡一体、注重质量、分步推进”的总体思路，努

力办好每一所学校，推动健全高质量教育体系，更好地满足人民

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，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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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总体目标 

  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，引导树立更鲜明的全

面发展理念，建设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实现更高程度的标准化

建设，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，到 2030 年，全市所有区县（自

治县，含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，以下统称区县）

全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全市整体通过国家义务

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  （一）统筹规划，稳步推进。坚持与“十四五”规划和 2035

年远景目标相结合，进一步强化市级统筹，注重示范引领、分类

指导，落实区县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，按规划稳步推进

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。 

（二）对标对表，注重质量。坚持严格按照“校校达标”“项

项达标”评估要求，以质量均衡为核心，补短板、强弱项，“一校

一策”推进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全国统一标准，推动政府保障更强、

资源配置更优、教育质量更高、社会认可更好。 

（三）强化督导，突出实效。坚持问题导向，强化过程督导，

保障公平，督促区县政府持续高度重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

作，加大投入力度、工作力度，推动各项具体任务落到实处、取

得实效，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稳步提升。 

四、进度安排 

（一）试点推进阶段（2021 年至 2023 年）。根据前期各区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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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查和市级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指标监测情况，推动条件

相对成熟的区县率先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，力争到 2023 年有 6

个区县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。 

（二）整体推进阶段（2024 年至 2028 年）。在充分总结试点

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按照督导评估工作规划，着力推动一批基础

较好的区县分年度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，力争到 2028 年新增

30 个区县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。 

（三）攻坚推进阶段（2029 年至 2030 年）。对已经通过国家

督导评估认定的区县实行“回头看”。对还未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

衡发展的个别区县给予重点督促、分类指导，确保剩余 5 个区县

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，到 2030 年全市整体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

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  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切实健全党委统一领导、党政齐抓共

管、部门各负其责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领导体制，建立健全

“市级统筹、区县为主、部门联动”的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

展督导评估工作推进机制。各区县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

统筹协调，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要把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

发展区县、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作为重要战略任

务，经常研究谋划、经常部署推动、经常检查落实，及时研究解

决阻碍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

心的热点难点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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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压实各方责任。各区县政府要强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

发展主体责任、统筹责任，优化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

局；加大投入力度，增加城区义务教育资源总量，逐步提高义务

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，增加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

及体育运动场馆面积，务实化解大校额、大班额；加强中小学教

师队伍建设，确保配置合理、城乡均衡。区县教育部门、督导机

构要摸清底数，找准短板，“一校一策”制定时间表、路线图。各

义务教育学校要进一步发挥自主发展活力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引领教师专业发展，提升教育教学

质量。 

（三）注重考核问责。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点指

标纳入对区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指标体系。对工作进展快、

推进效果好的区县，市级层面在政策支持、资源配置等方面予以

倾斜支持；对按时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

认定的区县在安排市级有关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
对市级奖补资金下发三年内未完成创建工作的区县严肃问责、追

回款项。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力、复查结果达不

到规定要求的区县，按《教育督导问责办法》进行问责追责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广泛做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

政策宣传、解读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

发展的良好氛围，有效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。总

结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有效举措，形成一批可复



- 6 - 

制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。 

 

附件：重庆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督导评估

认定规划进度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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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重庆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

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规划进度表 

年份 区县 区县数 

2022—

2030年 

2022 年 沙坪坝区、南岸区、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 4 

2023 年 江北区、九龙坡区 2 

2024 年 黔江区、渝中区、北碚区、潼南区、垫江县 5 

2025 年 
涪陵区、大渡口区、巴南区、长寿区、江津区、

璧山区、梁平区 
7 

2026 年 渝北区、永川区、大足区、铜梁区 4 

2027 年 南川区、荣昌区、丰都县、忠县、万盛经开区 5 

2028 年 
万州区、合川区、綦江区、开州区、武隆区、

奉节县、秀山县、酉阳县、彭水县 
9 

2029 年 云阳县、石柱县 2 

2030 年 城口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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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。 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0 日印发 


